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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农组织/世卫组织联合食品标准计划 

食品法典委员会 

第四十一届会议 

2018 年 7 月 2－6 日，意大利罗马，粮农组织总部 

新工作提案 1 

下文列出了数条制定新标准和相关文本的提议，包括相关报告中项目文件的参考信息。

请食典委结合执委会开展的严格审查结果决定是否逐项推进新工作，并决定由哪个附属

机构或其他机构开展新工作。请食典委根据《2014-2019 年战略计划》以及《确定工作重点

及建立附属机构的标准》对这些提议进行审议。 

法典机构 文本 参考和项目文件 

新鲜果蔬 
法典委员会 

关于开展新工作制定山药标准的项目文件 
REP18/FFV 

第 60 段，附录 V  

关于开展新工作制定洋葱和冬葱标准的项目

文件 

REP18/FFV 

第 60 段，见本文附件 I 

关于开展新工作制定浆果标准的项目文件 
REP18/FFV 

第 60 段，见本文附件 II 

食品标签 
法典委员会 

关于开展新工作制定包装正面使用简化营养

信息指南的项目文件 

REP18/FL 

第 48 段，附录 III 

食品卫生 
法典委员会 

关于开展新工作制定食品企业经营者食品 
过敏原管理操作规范的项目文件 

REP18/FH 

第 48 段，见本文附件 III 

关于开展新工作制定（微）生物食品源危机/
疫情管理指南操作规范的项目文件 

REP18/FH 

第 54 段，见本文附件 IV 

 

  

                                                      
1 2018 年 3 月之后召开的法典会议、制定新标准和相关文本的提议将以本文附录 1 的形式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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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I 

修订后的项目文件 

关于开展新工作制定《洋葱和冬葱法典标准》的提案 

（由伊朗和印尼编写） 

1. 标准的目的与范围 

本工作旨在制定全球标准，确立洋葱和冬葱的基本质量要求，确保消费者能够享用

安全优质的产品。标准将适用于葱属植物（Allium oschaninii O. Fedtsch）种植出的多个

洋葱（Allium cepa L. cv.Common onion）、冬葱（Allium cepa L. cv.Aggregatum）及灰葱

商业品种及/或类型，制备和包装后以自然状态供应给消费者。保留完整叶片的大葱和青

葱以及工业加工用洋葱和冬葱不在考虑之列。 

2. 相关性和时效性 

随着洋葱和冬葱的全球产量及贸易量不断扩大，围绕产品安全、质量和标签制定国

际标准也变得非常必要。洋葱和冬葱标准有助于保护消费者健康，并根据多项国际协定

推进公平贸易。洋葱和冬葱适应多种气候条件，全年均可种植。 

洋葱和冬葱是全球交易的重要商品。生产者和消费者关注点不同，导致标准各异，

给贸易尤其是消费者保护带来很多困难。因而，协调统一各项标准非常必要，本标准将

用作全球各地的参考标准。洋葱和冬葱已成为全球性商品，数百万人将其用作食品原料，

食品行业也多有使用。洋葱和冬葱的卫生及质量标准不可或缺。 

协调一致将缩小生产国、转口国和消费国的标准差异。洋葱和冬葱标准非常重要，

要基于产品特点并通过协调一致工作制定出全球接受的标准。洋葱和冬葱标准协调一致

有助于保护消费者，根据国际协定推动公平贸易，也可经由生产国、消费国和贸易国达成

共识形成国际认可的参考。 

3. 需要考虑的主要方面 

标准涉及产品定义、基本质量要素（如尺寸）及标签要求等主要方面，目的是让消费者

确知产品的性质和特点。标准将涵盖所有的必要参数，如重量、尺寸、适当标签等，以

确保产品质量安全，保护消费者健康，避免误导性做法。 

可以考虑的最相关内容包括： 

• 确立洋葱和冬葱应满足的最低质量要求及成熟度标准，该要求与质量等级无关。 

• 做出类别定义，按照特点将洋葱和冬葱进行分类。 

• 考虑制定尺寸等级，为洋葱和冬葱市场销售提供便利。 

• 确定包装内洋葱和冬葱产品的质量和尺寸允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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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纳入与包装产品及使用包装统一性相关的待审议规定。 

• 根据《预包装食品标签通用标准》（CXS 1-1985）纳入产品标签和标记的相关

规定。 

• 参考《食品中污染物和毒素通用标准》（CXS 193-1995）纳入农药和污染物的

相关规定。 

• 参考《食品卫生通用原则》（CXS 1-1969）和其他相关的卫生操作规范纳入卫生

相关规定。 

可以考虑的最相关环节是确立最低质量要求、成熟度要求、质量等级定义及其允许值，

以及标记或标签部分。 

4. 对照《确定工作优先重点的标准》开展的评价： 

制定洋葱和冬葱国际标准对于所有参与国家都有益处，包括生产国、出口国和消费国。

产品质量应符合国际商业和营销惯例，并考虑到全球消费者的需要以及食品安全的要求。 

与食典战略目标的相关性 

• 确立不同区域产品鉴定、原产地、特点等标准，推动公平贸易，保护消费者。 

• 质量参数标准化。 

适用于商品的标准 

(a) 各国的生产量和消费量，以及各国之间的贸易量和贸易格局 

很多国家生产洋葱和冬葱；约 190个国家的洋葱和冬葱主要面向国内市场，很多国家

也参与国际贸易。据估测，全球每年的洋葱和冬葱收获面积为 9,200,000 英亩。洋葱和冬

葱贸易量大，涉及全球 100 多个国家。2016 年，全球洋葱出口总额达到 31 亿美元。 

自 2012 年以来，各出口国的洋葱出口额平均增长 20.8%，出口总额达到 26 亿美元。

2015 年至 2016 年，全球洋葱出口额下滑 3.1%。全球冬葱出口额年均增长 10.49%，进口

额年均增长 8.35%。 

2016年，亚洲国家在洋葱出口总额中占比最高，出口额达 9.611亿美元，约占全球总

额的 1/3（30.9%）。第二位为欧盟，出口额占比为 30.3%，北美的洋葱出口额占比为

22.4%。占比较少的地区包括非洲（8.4%）、不包括墨西哥在内的拉丁美洲（3.7%）以

及大洋洲（主要为新西兰和澳大利亚，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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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全球洋葱进口额（包括冬葱） 

来源：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 

时期 贸易额 

2017 $11,287,534 

2016 $2,726,787,853 

2015 $3,277,571,767 

2014 $3,030,325,026 

 

表 2：全球洋葱出口额（包括冬葱） 

来源：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 

时期 贸易额 

2017 $44,292 

2016 $3,203,853,586 

2015 $3,270,521,122 

2014 $3,012,905,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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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全球产量（包括香葱和冬葱）（2000-2013），单位：千吨 

来源：粮农组织统计数据库 

 
 

为确定哪些是洋葱产量，高产国的数据均来自于联合国的最新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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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洋葱主要进口国（2012-2014） 

来源：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 

 2012 2013 2014 % 
增长 
2014 

% 
占比 
2014 国家 进口量 进口额 进口量 进口额 进口量 进口额 

美国 3,85,353.48 269.73 4,36,979.16 340.45 5,00,380.56 344.70 1.25 11.71 

英国 3,22,038.68 167.06 4,27,222.73 249.21 4,05,264.88 239.10 -4.06 8.12 

俄罗斯 2,30,191.78 107.27 2,43,912.33 124.81 3,61,737.28 180.94 44.97 6.15 

德国 2,15,561.14 137.17 2,45,123.67 186.70 2,53,857.23 179.13 -4.05 6.09 

日本 3,42,710.26 183.15 3,02,661.17 171.78 3,50,348.03 165.00 -3.95 5.61 

马来西亚 4,42,494.68 137.65 4,59,873.71 213.29 4,19,302.75 145.94 -31.58 4.96 

加拿大 1,75,594.64 125.62 1,85,898.94 152.18 1,89,118.04 144.72 -4.90 4.92 

荷兰 1,98,186.10 92.15 2,03,637.51 131.95 2,34,271.09 122.01 -7.53 4.15 

沙特阿拉伯 3,05,788.00 113.57 2,79,323.65 101.11 3,15,129.45 116.20 14.92 3.95 

法国 1,15,267.70 69.22 1,39,401.97 98.90 1,33,535.03 93.24 -5.72 3.17 

比利时 1,29,861.77 68.23 1,35,279.12 92.42 1,29,065.09 84.87 -8.17 2.88 

印度尼西亚 1,55,361.49 67.23 1,24,544.25 67.95 1,44,885.00 64.49 -5.09 2.19 

斯里兰卡 1,52,928.97 32.41 1,49,490.43 81.73 1,62,373.46 47.05 -42.43 1.60 

墨西哥 34,542.67 15.49 56,719.66 33.26 77,451.74 44.17 32.80 1.50 

巴西 1,79,513.78 60.07 2,66,897.51 108.36 1,50,591.71 40.43 -62.69 1.37 

意大利 67,925.40 28.67 86,319.10 48.07 71,537.93 36.73 -23.59 1.25 

科威特 0.00 0.00 1,12,050.68 37.91 93,865.32 35.35 -6.75 1.20 

新加坡 57,738.37 26.02 68,295.49 39.45 67,180.75 33.35 -15.46 1.13 

爱尔兰 35,832.88 29.21 35,832.88 30.17 40,922.62 30.18 0.03 1.03 

 
  

http://agriexchange.apeda.gov.in/IntTrade/ImpCtryDetails.aspx?gcode=0201&ctryc=USA
http://agriexchange.apeda.gov.in/IntTrade/ImpCtryDetails.aspx?gcode=0201&ctryc=GBR
http://agriexchange.apeda.gov.in/IntTrade/ImpCtryDetails.aspx?gcode=0201&ctryc=RUS
http://agriexchange.apeda.gov.in/IntTrade/ImpCtryDetails.aspx?gcode=0201&ctryc=DEU
http://agriexchange.apeda.gov.in/IntTrade/ImpCtryDetails.aspx?gcode=0201&ctryc=JPN
http://agriexchange.apeda.gov.in/IntTrade/ImpCtryDetails.aspx?gcode=0201&ctryc=MYS
http://agriexchange.apeda.gov.in/IntTrade/ImpCtryDetails.aspx?gcode=0201&ctryc=CAN
http://agriexchange.apeda.gov.in/IntTrade/ImpCtryDetails.aspx?gcode=0201&ctryc=NLD
http://agriexchange.apeda.gov.in/IntTrade/ImpCtryDetails.aspx?gcode=0201&ctryc=SAU
http://agriexchange.apeda.gov.in/IntTrade/ImpCtryDetails.aspx?gcode=0201&ctryc=FRA
http://agriexchange.apeda.gov.in/IntTrade/ImpCtryDetails.aspx?gcode=0201&ctryc=BEL
http://agriexchange.apeda.gov.in/IntTrade/ImpCtryDetails.aspx?gcode=0201&ctryc=IDN
http://agriexchange.apeda.gov.in/IntTrade/ImpCtryDetails.aspx?gcode=0201&ctryc=LKA
http://agriexchange.apeda.gov.in/IntTrade/ImpCtryDetails.aspx?gcode=0201&ctryc=MEX
http://agriexchange.apeda.gov.in/IntTrade/ImpCtryDetails.aspx?gcode=0201&ctryc=BRA
http://agriexchange.apeda.gov.in/IntTrade/ImpCtryDetails.aspx?gcode=0201&ctryc=ITA
http://agriexchange.apeda.gov.in/IntTrade/ImpCtryDetails.aspx?gcode=0201&ctryc=KWT
http://agriexchange.apeda.gov.in/IntTrade/ImpCtryDetails.aspx?gcode=0201&ctryc=SGP
http://agriexchange.apeda.gov.in/IntTrade/ImpCtryDetails.aspx?gcode=0201&ctryc=I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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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洋葱主要出口国（2012-2014） 

来源：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 

 2014 2013 2012 % 

增长 

2014 

% 

占比 

2014 

出口国 出口量 出口额 出口量 出口额 出口量 出口额 

荷兰 9,31,726.64 356.15 10,39,011.75 491.17 10,59,648.80 477.66 -2.75 16.23 

墨西哥 3,18,406.25 257.75 3,45,143.72 324.75 3,61,692.99 301.89 -7.04 10.26 

印度 11,23,682.24 294.22 9,83,963.13 437.62 8,98,060.61 295.16 -32.55 10.03 

中国 4,52,491.13 224.78 5,84,462.21 280.91 5,88,536.57 244.42 -12.99 8.30 

埃及 2,91,923.12 164.29 3,15,293.01 190.24 3,62,649.69 212.38 11.64 7.22 

西班牙 2,80,595.16 120.65 3,50,824.41 191.10 3,87,156.55 186.15 -2.59 6.32 

美国 2,47,501.85 143.30 2,68,299.17 173.94 2,78,419.10 173.66 -0.16 5.90 

新西兰 1,69,057.87 81.70 1,75,613.16 117.40 1,81,225.95 117.45 0.04 3.99 

法国 1,37,220.37 90.52 1,38,757.82 116.84 1,36,156.12 91.27 -21.88 3.10 

秘鲁 1,90,512.86 65.28 2,36,892.32 78.55 2,71,116.76 90.35 15.02 3.07 

波兰 1,27,529.66 42.96 1,43,862.04 61.60 1,35,988.89 66.11 7.32 2.25 

德国 1,16,747.43 44.82 1,15,888.94 59.12 1,16,966.70 60.84 2.91 2.07 

土耳其 65,159.36 27.92 62,318.53 26.44 1,49,745.63 58.11 119.78 1.97 

巴基斯坦 45,986.94 10.95 1,31,745.60 41.69 1,85,243.59 44.59 6.96 1.51 

意大利 44,793.16 45.09 37,764.79 46.54 34,802.24 40.69 -12.57 1.38 

加拿大 38,734.31 21.85 50,742.57 31.12 58,261.53 36.24 16.45 1.23 

澳大利亚 68,656.62 43.36 59,385.13 43.60 46,577.89 35.56 -18.44 1.21 

阿根廷 1,51,713.53 54.14 2,26,874.99 91.53 1,38,708.81 35.40 -61.32 1.20 

智利 36,804.23 25.34 26,757.50 21.94 39,916.76 29.34 33.73 1.00 

 
  

http://agriexchange.apeda.gov.in/IntTrade/ExpCtryDetails.aspx?gcode=0201&ctryc=NLD&ctryn=Netherlands
http://agriexchange.apeda.gov.in/IntTrade/ExpCtryDetails.aspx?gcode=0201&ctryc=MEX&ctryn=Mexico
http://agriexchange.apeda.gov.in/IntTrade/ExpCtryDetails.aspx?gcode=0201&ctryc=IND&ctryn=India
http://agriexchange.apeda.gov.in/IntTrade/ExpCtryDetails.aspx?gcode=0201&ctryc=CHN&ctryn=China
http://agriexchange.apeda.gov.in/IntTrade/ExpCtryDetails.aspx?gcode=0201&ctryc=EGY&ctryn=Egypt
http://agriexchange.apeda.gov.in/IntTrade/ExpCtryDetails.aspx?gcode=0201&ctryc=ESP&ctryn=Spain
http://agriexchange.apeda.gov.in/IntTrade/ExpCtryDetails.aspx?gcode=0201&ctryc=NZL&ctryn=New%20Zealand
http://agriexchange.apeda.gov.in/IntTrade/ExpCtryDetails.aspx?gcode=0201&ctryc=FRA&ctryn=France
http://agriexchange.apeda.gov.in/IntTrade/ExpCtryDetails.aspx?gcode=0201&ctryc=PER&ctryn=Peru
http://agriexchange.apeda.gov.in/IntTrade/ExpCtryDetails.aspx?gcode=0201&ctryc=POL&ctryn=Poland
http://agriexchange.apeda.gov.in/IntTrade/ExpCtryDetails.aspx?gcode=0201&ctryc=DEU&ctryn=Germany
http://agriexchange.apeda.gov.in/IntTrade/ExpCtryDetails.aspx?gcode=0201&ctryc=TUR&ctryn=Turkey
http://agriexchange.apeda.gov.in/IntTrade/ExpCtryDetails.aspx?gcode=0201&ctryc=PAK&ctryn=Pakistan
http://agriexchange.apeda.gov.in/IntTrade/ExpCtryDetails.aspx?gcode=0201&ctryc=ITA&ctryn=Italy
http://agriexchange.apeda.gov.in/IntTrade/ExpCtryDetails.aspx?gcode=0201&ctryc=CAN&ctryn=Canada
http://agriexchange.apeda.gov.in/IntTrade/ExpCtryDetails.aspx?gcode=0201&ctryc=AUS&ctryn=Australia
http://agriexchange.apeda.gov.in/IntTrade/ExpCtryDetails.aspx?gcode=0201&ctryc=ARG&ctryn=Argentina
http://agriexchange.apeda.gov.in/IntTrade/ExpCtryDetails.aspx?gcode=0201&ctryc=CHL&ctryn=Ch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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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前 20 名洋葱（包括冬葱）进口国（2012-2014） 

来源：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 

排名 2014 2013 2012 

1 美国 美国 美国 

2 英国 英国 日本 

3 俄罗斯  马来西亚 英国 

4 德国 德国 马来西亚 

5 日本 日本 德国 

6 马来西亚 加拿大 加拿大 

7 加拿大 荷兰 沙特阿拉伯 

8 荷兰 俄罗斯 俄罗斯 

9 沙特阿拉伯 巴西 荷兰 

10 法国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法国 

11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沙特阿拉伯 印度尼西亚 

12 比利时 法国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13 印度尼西亚 比利时 巴西 

14 斯里兰卡 斯里兰卡 巴基斯坦 

15 墨西哥 印度尼西亚 斯里兰卡 

16 巴西 意大利 爱尔兰 

17 意大利 巴基斯坦 意大利 

18 科威特 新加坡 新加坡 

19 新加坡 科威特 哥伦比亚 

20 爱尔兰 科特迪瓦 印度尼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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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各国洋葱产量，2012-2014，来源：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 

区域 产量（吨） 

2012 2013 2014 

中国 22,244,986 22,351,234 22,610,915 

印度 16,813,000 19,299,000 19,401,680 

美国 3,242,940 3,159,350 3,166,740 

俄罗斯 2,080,814 2,050,000 2,505,189 

埃及 2,024,881 1,984,937 2,109,197 

伊朗 1,938,000 1,904,846 1,994,253 

土耳其 1,735,857 1,660,740 1,790,000 

巴基斯坦 1,691,800 1,538,929 1,740,184 

巴西 1,519,022 1,359,492 1,646,498 

荷兰 1,353,000 1,310,000 1,589,957 

墨西哥 1,238,602 1,294,009 1,387,000 

韩国 1,195,737 1,270,060 1,379,000 

阿尔及利亚 1,183,268 1,214,501 1,368,184 

西班牙 1,169,721 1,204,900 1,364,633 

孟加拉国 1,159,259 1,168,000 1,340,877 

缅甸 1,142,400 1,093,230 1,244,900 

乌克兰 1,141,300 1,068,000 1,233,989 

日本 1,098,000 1,066,577 1,169,000 

苏丹 1,036,000 1,037,000 1,108,610 

乌兹别克斯坦 1,009,520 1,019,900 1,068,348 

印度尼西亚 964,221 1,010,773 1,065,000 

尼日利亚 899,700 929,866 985,400 

摩洛哥 855,764 802,340 813,707 

秘鲁 775,537 748,078 783,134 

阿根廷 721,141 736,271 758,233 

波兰 642,169 727,380 733,619 

南非 633,297 584,971 651,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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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前 20 名洋葱（包括冬葱）出口国（2012-2016） 

来源：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 

排名 2016 2015 2014 2013 2012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荷兰 

墨西哥 

印度 

中国 

西班牙 

美国 

埃及 

新西兰 

秘鲁 

法国 

德国 

波兰 

加拿大 

意大利 

澳大利亚 

比利时 

阿根廷 

巴基斯坦 

伊朗 

澳大利亚 

印度 

荷兰 

中国 

埃及 

西班牙 

墨西哥 

美国 

巴基斯坦 

秘鲁 

新西兰 

阿富汗 

德国 

法国 

波兰 

也门 

塔吉克斯坦 

伊朗 

阿根廷 

加拿大 

比利时 

荷兰 

墨西哥 

印度 

中国 

埃及 

西班牙 

美国 

新西兰 

法国 

秘鲁 

波兰 

德国 

土耳其 

巴基斯坦 

意大利 

加拿大 

澳大利亚 

阿根廷 

智利 

伊朗 

荷兰 

印度 

墨西哥 

中国 

西班牙 

埃及 

美国 

新西兰 

法国 

阿根廷 

波兰 

德国 

意大利 

澳大利亚 

巴基斯坦 

加拿大 

土耳其 

也门 

伊朗 

波兰 

荷兰 

印度 

墨西哥 

中国 

埃及 

美国 

西班牙 

法国 

新西兰 

秘鲁 

阿根廷 

意大利 

德国 

澳大利亚 

波兰 

土耳其 

泰国 

智利 

加拿大 

也门 

 

表 9：前 10 名洋葱和冬葱生产国（2015-2016） 

来源：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 

 2015-2016 

排名 生产国 产量（吨） 

1 中国 22,300,000 

2 印度 19,299,000 

3 美国 3,159,400 

4 伊朗 2,381,551 

5 俄罗斯 1,984,937 

6 土耳其 1,904,846 

7 埃及 1,903,000 

8 巴基斯坦 1,660,800 

9 巴西 1,536,300 

10 韩国 1,411,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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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洋葱和冬葱全球产量（2010-2016） 

来源：粮农组织统计数据库 

冬葱全球出口额年均增长 10.49%，进口额年均增长 8.35%。下表详细介绍了洋葱和

冬葱的国际贸易情况，包括出口、进口和转口。 

(b) 国家立法的多样化及其对国际贸易构成或可能构成的明显障碍 

欧洲经济委员会标准（FFV-25：onion-2010）规定了洋葱的基本质量特点，另一项标准

（FFV-56：Shallots-2013）涉及到冬葱的销售和商业质量控制。经合组织也就洋葱质量

检测/认证发布了解释手册。洋葱法典标准可成为涵盖洋葱质量和安全各个方面的综合性

国际标准，确保产品的总体质量。可在欧洲经济委员会标准及经合组织手册的基础之上，

纳入关注这一产品的各个国家/区域的共识性规定，将其拓展成为一个更加包容的标准。 

国际标准缺位对洋葱和冬葱国际贸易产生了广泛影响。进口国希望基于法典标准进

口水果和蔬菜。因此，新工作需要提供国际认可的具体标准，以期加强国际贸易，满足

进口方和出口方的要求。 

制定此项国际标准也契合世界贸易组织的法定目标和食品法典委员会的章程，包括

保护消费者健康，以及确保公平的食品贸易。 

(c) 国际或区域市场潜力 

多数国家的洋葱和冬葱进口量都在不断扩大。商业活动表明，洋葱和冬葱的进出口

趋势随着全球人口增加和经济增长日益加强。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的数据表明，

2015 年冬葱出口总额高达 3,338,282 美元（7,514,978 吨），进口总额高达 3,227,394 美元

（7,305,371 吨）。 

洋葱和冬葱品种尺寸各异。通常情况下，尺寸是唯一考虑的标准。因此，制定包含

尺寸要求的质量标准有助于加强贸易。另见（a）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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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该商品标准化的可行性 

洋葱和冬葱从种植到零售的特性（如栽培品种、成分、质量特点、包装、外观、标签、

储藏等）都提供了充分的参数，支持产品实现标准化。这些参数已在区域层面（欧洲经济

委员会）和国家群体层面（如经合组织）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协调统一。在欧洲经济委员会

标准及经合组织手册的基础之上制定全球统一标准，并兼顾其他国家/区域的需要，对于

保护消费者和促进全球协调一致非常必要。 

考虑到现有的技术信息，且已经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区域层面协调统一，应当开展补

充性工作，就这个全球交易的产品制定包容性标准。 

(e) 现行或拟议通用标准对主要消费者保护和贸易问题的覆盖范围 

新工作将制定国际认可的洋葱和冬葱销售及质控标准，进一步保护消费者，推动公

平贸易。提议标准将涵盖第 3 点中提及的各项要求，如最低要求、等级、尺寸、颜色、统

一性、包装等。 

(f) 需要单独制定未加工、半加工或加工商品标准的商品数量 

洋葱和冬葱的统一标准将涵盖全球交易的各类红色、白色和黄色洋葱以及红色和灰

色冬葱品种。本项提议就用于长期保鲜消费的洋葱和冬葱提出了建议。 

(g) 其它国际组织已在该领域开展和/或相关国际政府间机构建议开展的工作 

制定洋葱法典标准时可参考的现有标准包括： 

• 欧洲经济委员会关于洋葱营销和商业质量控制的标准（FFV-25：onion-2010）。 

• 欧洲经济委员会关于冬葱营销和商业质量控制的标准（FFV-56：shallots-2010）。 

• 经合组织新鲜果蔬国际手册：洋葱，2008。 

• 东盟冬葱标准（ASEAN stan.14:2009）。 

新工作在制定法典标准时将考虑上述标准。 

5. 与法典战略目标的相关性 

制定洋葱和冬葱法典标准将推动各国在国家立法中最大限度地运用法典标准，进而

进一步推动国际贸易。制定本标准还将保护消费者，防范产品相关风险。新工作有助于

形成人类食用洋葱和冬葱的基本质量要求，以便保护消费者健康，推动公平食品贸易。

本项提议契合战略目标 1 - 制定国际食品标准，解决当前和新出现的食品问题，以及

《2014-2019 年战略规划》中与之相称的目标，尤其是具体目标 1.1：根据食典委的优先

重点制定新的法典标准，审查现有法典标准。 

6. 提议与其他现行法典标准的关系 

本项提议旨在制定一项新的全球性标准，不涉及有关这一事项的任何其他现行法典

标准，只是该标准将提及一般主题委员会制定的与之相关的标准和相关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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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提议旨在制定洋葱和冬葱的商品标准，隶属新鲜水果和蔬菜法典委员会的职权

范围。另见（e）和（f）部分。 

7. 明确是否需要专家科学建议及专家科学建议的可用情况。 

在编写项目文件的过程中，调研工作组在国家层面收集的旨在描述洋葱和冬葱特点

的信息已被作为参考。因此，若制定标准过程中需要进一步的信息，可咨询该专家工作

组，包括借助参加新鲜水果和蔬菜法典委员会的其他进口国/出口国的专业力量。 

现阶段无需请求专家的科学咨询。如有价值，标准制定过程中将参考国际机构发布

的研究论文。 

8. 明确是否需要外部机构为标准制定提供技术支持 

目前无需请求外部机构提供技术支持。 

9. 完成新工作的拟定时间表 

预计该标准的制定会需要新鲜果蔬法典委员会召开不超过 3届的会议完成工作，具体

取决于各成员的共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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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II 

项目文件 

关于开展新工作制定《浆果法典标准》的提案 

（由墨西哥编写） 

1. 标准的目的与范围 

本标准化项目要确定浆果必须满足的规格标准和基本要求，确保消费者能够享用安

全优质的产品。 

标准将适用于多类浆果，包括： 

• 树莓（Rubus idaeus L.） 

• 黑莓（Rubus sect.Rubus） 

• 木果悬钩子（Rubus loganobaccus L. H. Bailey） 

• 白加仑、红加仑和黑加仑（Ribes rubrum L., Ribes nigrum L.） 

• 欧洲醋栗或刺葡萄（Ribes uva-crispa L.） 

• 欧洲越桔或欧洲越桔（Vaccinium myrtillus L.） 

• 蓝莓或蓝莓（Vaccinium corymbosum L., Vaccinium formosum Andrews） 

• 矮丛蓝莓（Vaccinium virgatum Aiton） 

• 红豆越桔（Vaccinium vitis-idaea L.） 

• 大果越桔（Vaccinium macrocarpon Aiton） 

• 野生蓝莓（Vaccinium oxycoccos L.） 

• 云莓（Rubus chamaemorus L.） 

• 这些品种的杂交品种，如博伊森莓或野黑莓（Rubus ursinus Cham.And Schltdl.X 

Rubus idaeus L.），泰莓（Rubus sect.Rubus x Rubus idaeus L.），杂交醋栗

（Ribes nigrum L. x Ribes grape -spark L.）。 

浆果在制备和包装后以鲜食产品的形式提供给消费者。 

2. 相关性和时效性 

浆果在全球范围内都很受欢迎，可以制成果汁、果浆、甜品、果酒等多种产品。因此，

制定涵盖安全、质量和标签的标准非常必要，以便确立一个主要生产国和贸易国通过共

识商定的国际参考。 

收入处于平均水平的消费者越来越青睐浆果，因而浆果在食品市场上占据重要地位。

另外，有研究表明食用浆果对预防多种疾病也有积极作用。 

由于全球浆果需求不断扩大，生产者已采用新技术来提高生产过程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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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全球主要浆果生产国按产量由高到低排列为：美国（30%），西班牙

（21%）和墨西哥（17%）。这些国家的产量合计占全球产量的 68%。 

2013 年，全球浆果产量略高于 1100 万吨，照比 2012 年增长 5.3%。 

3. 需要考虑的主要方面 

标准草案项目将包括涉及尺寸、类别、质量、包装和标签的各种特点。 

下文列出了需要考虑的最重要问题： 

• 确立浆果的最低要求，这种要求无关质量类别。 

• 确定质量类别，根据特点将浆果分类。 

• 关于品相的规定 - 包装产品同质性，包括同一产地，同种质量、尺寸等。 

• 根据《预包装食品标签通用标准》纳入标记或标签规定。 

• 针对各种浆果参数确定检测方法。 

4. 对照《确定工作优先重点的标准》开展的评价： 

一般性标准 

浆果的品种、形状和尺寸各异，销售中会体现这些特点。 

制定浆果国际标准有助于保护消费者，使其免受欺诈，另外也有助于推动国际贸易。

消费者以及生产国/出口国都将从本标准化项目中受益。 

产品适用标准 

(a) 各国生产量和消费量，以及各国之间的贸易量和贸易格局 

粮农组织数据表明，1995 年到 2005 年间，全球新鲜浆果出口额由 1.1127 亿美元增至

2.8761 亿美元，增幅为 158%，年均增长 14.4%。 

2006 年，全球浆果产量由 1995 年的 82.87 万吨增至近 123.82 万吨，增幅为 49%，年均

增长 4.5%。 

墨西哥是全球新鲜浆果出口额最高的国家；2004 至 2006 年间，墨西哥出口额在全球

出口总额中占比为 23%，随后为美国（22%）、西班牙（16%）、波兰（10%）、智利

（7%）、荷兰（4%）以及比利时（3%）。 

2010 年，美国是浆果最大出口国，出口量为 42,952 吨；同期，墨西哥出口量为

41,259 吨，阿根廷为 14,912 吨，西班牙为 6,839 吨，荷兰为 3,800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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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浆果主要出口国 

（单位：千美元） 

出口国 2011年出口额 2012年出口额 2013年出口额 2014年出口额 2015年出口额 

美国 235039 272004 290402 307556 293570 

西班牙 159054 153507 204308 249726 276352 

墨西哥 131742 149888 162177 214497 259344 

荷兰 41950 53043 61460 75401 140343 

葡萄牙 29181 36726 40653 89161 96314 

摩洛哥 12582 9902 15933 28504 52801 

波兰 21702 19240 31539 33991 42875 

比利时 21643 21931 32757 28909 27642 

法国 14751 18583 17074 18590 20877 

全球 740963 809802 943736 1154606 1309279 

* 来源：Sistema Producto Zarzamora A.C. 

** 来源：TradeMap 

产品：081020 新鲜树莓、黑莓、桑葚以及木果悬钩子 

 

**图 2- 浆果主要进口国 

（单位：千美元） 

进口国 2011年进口额 2012年进口额 2013年进口额 2014年进口额 2015年进口额 

美国 325037 404536 456747 619761 822025 

加拿大 208986 239882 259178 279110 264183 

德国 63627 78340 108583 138713 161607 

英国 106254 111055 123584 135401 155585 

荷兰 38641 45377 46671 50740 100212 

法国 61442 69558 65354 71532 73795 

西班牙 6577 6149 11739 24040 46305 

比利时 20058 20884 32092 40058 39374 

瑞士 15473 19703 25691 29569 34766 

全球 981936 1164926 1344995 1639104 1918795 

** 来源：TradeMap 

产品：081020 新鲜树莓、黑莓、桑葚以及木果悬钩子 

(b) 国家立法的多样化及其对国际贸易构成或可能构成的障碍 

浆果产品现有一项区域标准（欧洲经济委员会 FFV-57），但尚无国际标准；全球贸

易产品需要遵守不同的国家法律。 

为应对给国际贸易造成或可能造成的阻碍，有必要将不同的标准整合为进口国和出

口国都能接受的单一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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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国际或区域市场潜力 

随着浆果产量不断增加，制定浆果质量标准有助于促进贸易。主要进口国大多为高收入

国家，国内需求强劲。加拿大是蓝莓、越橘和草莓的第二大进口国。总体而言，加拿大

和欧洲市场在浆果进出口中占据重要地位。 

(d) 该商品标准化的可行性 

针对国际贸易中的浆果特点制定标准非常重要；产品的总体特点 - 尺寸、成熟度、质量

和容许缺陷已经提供了充足的参数，因而制定统一标准是可行的。 

(e) 现行或拟议通用标准对主要消费者保护和贸易问题的覆盖范围 

目前浆果产品尚无法典标准，新工作将确立国际认可的质量标准，进而推动该产品

的贸易。 

(f) 需要单独制定未加工、半加工或加工商品标准的商品数量 

标准将协调统一，适用于多类浆果，包括： 

• 树莓（Rubus idaeus L.） 

• 黑莓（Rubus sect.Rubus） 

• 木果悬钩子（Rubus loganobaccus L. H. Bailey） 

• 白加仑、红加仑和黑加仑（Ribes rubrum L., Ribes nigrum L.） 

• 欧洲醋栗或刺葡萄（Ribes uva-crispa L.） 

• 欧洲越桔或欧洲越桔（Vaccinium myrtillus L.） 

• 蓝莓或蓝莓（Vaccinium corymbosum L., Vaccinium formosum Andrews） 

• 矮丛蓝莓（Vaccinium virgatum Aiton） 

• 红豆越桔（Vaccinium vitis-idaea L.） 

• 大果越桔（Vaccinium macrocarpon Aiton） 

• 野生蓝莓（Vaccinium oxycoccos L.） 

• 云莓（Rubus chamaemorus L.） 

• 这些品种的杂交品种，如博伊森莓或野黑莓（Rubus ursinus Cham.And Schltdl.X 

Rubus idaeus L.），泰莓（Rubus sect.Rubus x Rubus idaeus L.），杂交醋栗

（Ribes nigrum L. x Ribes grape -spark L.）。 

(g) 其它国际组织已在该领域开展和/或相关国际政府间机构建议开展的工作  

欧洲经济委员会浆果区域标准，FFV-57 

5. 与法典战略目标的相关性 

开发浆果标准化项目契合以下食典战略目标：1.1：根据食典委的优先重点制定新的

食典标准并审查现有食典标准；3.1：加强发展中国家对食典工作的有效参与。 



CX/CAC 18/41/8 18 

 

 

6. 提议与其他现行法典标准和其他法典工作的关系 

浆果标准化项目是一项新工作，与该领域的任何其他现行法典标准无关。 

7. 专家科学建议的可用情况 

无需专家科学建议。 

8. 明确是否需要外部机构提供技术支持 

无需外部机构提供技术支持 

9. 完成此项工作的拟议计划 

预计该标准的制定会需要新鲜果蔬法典委员会召开不超过 3届的会议完成工作，具体

取决于各成员的投入和一致。 

10. 浆果的一般情况 

原产地及地区分布： 

浆果在各个国家均有栽培，具体取决于每个国家的气候条件。 

用途：浆果有多种用途，具体包括：（i）鲜食，（ii）用作很多产品的配料，如果酱、

果泥、果汁、葡萄酒，用作点心、麦片、调味品、糖浆、酒类、果冻以及医药的原料，

（iii）也可以冷冻产品的形式出售。 

营养：浆果的卡路里、脂肪和钠含量很低，但含有必要的矿物质、膳食纤维（包括

果胶等可溶性纤维）和维生素 C。 

很多浆果含有葡萄糖、果糖和蔗糖等糖，因而具有甜味。 

所有浆果都含有类胡萝卜素，包括作为维生素 A 前体的成分。 

浆果富含抗氧化物（主要是多酚、类胡萝卜素和维生素C），在常规食物中抗氧化能

力最强。 

不同品种、种类浆果的抗氧化物成分也有所不同，会受到种植条件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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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III 

项目文件 

关于制定食品企业经营者食品过敏原管理操作规范的提议 

（由澳大利亚和美国编写） 

1. 操作规范的目的与范围 

本操作规范旨在为食品企业经营者和主管部门提供指南，支持管理食品生产中的过

敏原，包括采取控制措施防止交叉接触。食品过敏原管理也涉及《预包装食品标签通用

标准》（CXS 1-1985）中规定的过敏原标签问题。 

在全球化的食品供应链条上，制定过敏原管理操作规范有助于保护消费者的健康和

安全。操作规范将采取更加积极主动的方法来管理食品生产中的过敏原，而不是在出现

食品安全危害后被动地应对。 

操作规范将涵盖整个价值链上的过敏原管理，包括生产、零售以及食品服务终端。

操作规范将在食品服务业的生产和食品制备过程中促进落实良好卫生规范。 

多数食物过敏都是源自于对某种食物蛋白的不良免疫反应（超敏反应）。消费者避

免食用某些食物可能还有其他一些原因，如不耐受；食用此类食物不会造成过敏反应，

但却会严重影响生活质量。 

食物过敏可根据免疫机制进行分类： 

• 免疫球蛋白 E（IgE）介导（速发型超敏反应）， 

• 非免疫球蛋白 E（IgE）介导（细胞介导或迟发型超敏反应）， 

• 免疫球蛋白 E 和非免疫球蛋白 E 混合介导。 

本操作规范将涵盖摄入低剂量过敏食物就会引发的免疫球蛋白 E 介导和细胞介导食

物过敏（如乳糜泻）（因而除标签外，也需要关注良好卫生规范）。本操作规范不涉及

乳糖不耐受等不耐受问题及亚硫酸盐敏感性问题，这些问题仅需标签策略就可解决。 

2. 需要考虑的主要方面 

本项加工食品过敏原管理操作规范的主要方面包括： 

范围 - 操作规范的应用，涵盖的食品供应链节点，以及认定为最高风险等级的过敏食物。 

定义 - 何为需要管理的食物过敏原，何为过敏性污染（如“交叉接触”）。 

主管部门、食品企业经营者和消费者的角色 - 执法机构、食品企业和消费者在食品过

敏原风险管理中均有各自的角色。了解这一问题的本质，明确适当的控制措施及消费者

的信息需要，有助于确立保障安全食品所需的合规和执法要求。 

培训与监督 - 过敏原管理的良好做法，及员工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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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材料 - 实施过敏源管理措施，尽可能降低风险。 

储藏和配送 - 识别并隔离过敏原。 

生产及食品服务 - 实施控制措施，包括设备、过程设计和清洁。 

配方和标签 - 确保食物中所有过敏原都在标签上进行标注。 

检测和分析 - 过敏原控制的验证与确认。 

风险管理工具 - 消费者投诉、整改行动、召回。 

3. 对照《确定工作优先重点的标准》开展的评价 

通用标准 － 从健康、食品安全、确保公平食品贸易的角度来看待消费者保护，同时顾及

发展中国家提出的需要。 

保护消费者健康和食品安全是法典工作的优先重点。根据《食品卫生通用原则》的

定义，食品安全是指“确保食品在根据既定用途制备和/或食用时不会对消费者造成危害”

（CXP 1-1969）。 

食物过敏影响的人群相对较少，但过敏反应却可以危及性命甚或致命。对于过敏性

消费者和食品企业经营者来说，过敏原都是持续不断的食品安全关切。 

提议操作规范将从以下方面满足此项标准： 

• 让消费者认识到食物过敏原管理的重要性，说明食物过敏在全球范围内正不断

引发食品安全问题。 

• 针对管理食品中过敏原污染确立国际认可的原则和控制措施。 

• 进一步确保所有食品企业经营者了解并认真实施过敏原管理措施。 

(a) 国家立法的多样化及其对国际贸易构成或可能构成的明显障碍 

随着食物过敏原带来的健康负担不断加重，人们希望食品企业经营者和主管部门采取

具体措施，管理过敏原污染。在国际市场上，对此问题以及应对问题需要采取的措施形成

国际共识非常重要。围绕过敏原管理最佳做法制定全球性指导文件将有助于实现这一成果。 

(b) 工作所涉各项内容的工作范围及重点工作 

此项工作将涵盖整个供应链上的过敏原管理，包括生产、零售以及食品服务终端。

操作规范将在食品服务业的生产和食品制备过程中促进落实良好卫生规范。 

《食品卫生通用原则》的修订将过敏原污染作为一项重要的卫生防控措施纳入进来，

提出部分食品的致敏特性应作为危害识别的组成部分，并应采取适当的防控措施进行管理，

防止过敏原出现在未加标签注明的食品中。随着对于过敏原作为一种潜在食品安全危害的

认识逐步深入，人们希望食品企业经营者和主管部门在卫生控制系统内考虑过敏原管理。 

操作规范的制定将为食品企业经营者和主管部门提供更多的支持，促进落实修订后

的《食品卫生通用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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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该领域其他国际组织已经开展和/或相关国际政府间机构建议开展的工作 

本提议的提出是之前提议将过敏原污染作为重要卫生控制措施纳入修订后《食品卫

生通用原则》（CXP 1-1969）的后续行动。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用标准》（CXS 1-1985）规定，已知会引起超敏反应的具体食

品和成分均要进行申报。 

(d) 提案对象实现标准化的可修订程度 

过敏原管理的当前做法有助于提升食品的安全性，但风险管理方法仍然各行其道。

基于操作规范内商定的一整套原则实施风险管理方法有助于整个食品业进行一致、透明

的管理。 

(e) 对于相关问题全球影响的考虑 

全球范围内，食物过敏正日益引发食品安全问题，成为了主要的公共卫生和个人健

康负担。 

据测算，美国有 2%的成年人和约 5%的婴幼儿有食物过敏问题。每年由于食物过敏

反应，约 20,000 名消费者到急诊室就诊，很多人死于食物过敏（美国食药局，2016a）。 

在欧洲，过去十年间食物过敏例数翻了一番，严重过敏反应导致的住院人次增长了 7倍

（EAACI，2015）。 

在澳大利亚，过敏症状患者在婴儿中占比为 10%，5岁以下儿童中占比为 4-8%，成人

中占比约为 2%。过敏症入院率不断提高。过敏反应比例最高的人群为 5 岁以下儿童，但

较大儿童（5-14 岁）的住院率也翻了一番。2005 至 2012 年间，食物过敏症住院人次比前

一个七年增长了 50%（Mullins 等，2015）。 

澳大利亚分析了过去 10 年的召回数据，发现最常见的召回原因是未申报过敏原，约占

召回案例总数的 1/3。同一时期内，未申报牛奶在过敏原相关召回案例中最为常见，其次

为花生。未申报过敏原是进口食品召回的最常见原因（53%）。 

针对 2016 年至 2017 年初召回案例开展的根源分析表明，出现过敏原食品安全问题的

主要原因如下： 

• 缺乏技能，不了解标签要求 

• 供应商验证问题 

• 包装失误 

• 意外的交叉接触 

同样，美国的未标注过敏原也是召回案例的头号原因，同时也是食药局监管食品中

应通报食品的主要原因（应通报食品是指存在会对消费者的健康造成严重不良影响甚或

导致消费者死亡风险的食品）。食药局应通报食品登记系统建成后，向其报告的含有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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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过敏原的食品数量从第一年（2009 年 9 月 8 日至 2010 年 9 月 7 日）的 30%左右增长

到第 5 年的 47%（2013 年 9 月 8 日至 2014 年 9 月 7 日）（美国食药局，2016b）。牛奶

是最为常见的主要未申报食品过敏原。具体缘由与澳大利亚相似（Gendel 等，2014）。 

未申报过敏原召回事件主要涉及的都是包含多种成分的加工食品。 

4. 对照食品卫生法典委员会评价及优先安排新工作标准开展的评估 

美国近期在食药局《食品安全现代化法案》下颁布了预防控制措施新规。规定具体

着眼于要在处理食品过敏原的设施实施食品过敏原控制措施（适当标签，防止过敏原交

叉接触）。具体要求适用于所有的国内设施，以及生产、加工、包装或存放供美国消费

食品的国外设施。美国正就如何满足这些要求制定指南；但控制过敏原这项工作却是全

球都需要的。实际上，出于保护消费者的考虑，很多国家都要求在标签上申报过敏原。 

最为核心的问题是要就控制措施制定指南，确保标签能够列出各种过敏原，且产品

能够加施正确的标签。过敏原的标签要求在《预包装食品标签通用标准》（CXS 1-1985）

有所规定，但管理标签确保食品包装上能够为过敏性消费者提供必要的信息则主要是通

过良好卫生规范加以约束。因此，本项工作将侧重与此类控制措施，以及其他相关控制

措施，防止因缺乏适当的良好卫生规范而对拥有不同过敏原成分的食品使用同一个设备、

用具等，造成产品中意外出现未在标签过敏原列表之内的过敏原。这些控制措施广泛适

用于各个国家。 

5. 与法典战略目标的相关性 

本项提议契合《食品法典委员会 2014-2019 年战略规划》。 

战略目标 1：制定国际食品标准，解决当前和新出现的食品问题。 

各成员已提出要制定加工食品过敏原管理操作规范，因而本项提议满足具体目标

1.2 - 积极确定新出现的问题和成员国的需要，酌情制定相关食品标准。未通报过敏原是

一个重要的食品安全隐患，特别是在发达国家，食物越来越多地导致过敏性反应，造成

过敏性死亡。 

战略目标 2：确保制定法典标准时采用风险分析原则 

制定关于过敏原管理的法典操作规范契合具体目标 2.3（增加来自发展中国家科学建

议），特别是 2.3.3 - 鼓励发展中国家的科技专家持续参与法典工作。现行过敏原控制指南

的编制过程中未吸收发展中国家的意见。本项工作为征求发展中国家意见提供了契机。 

战略目标 3：促进所有法典成员的有效参与。 

随着食物过敏原带来的健康负担不断加重，人们希望食品企业经营者和主管部门采

取具体措施，管理过敏原污染。这项工作会影响到所有成员。在国际市场上，对此问题

以及应对问题需要采取的措施形成国际共识非常重要。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主管部门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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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受益于这一指南，因为他们可能不具有自行开发此类指南的资源。我们预期将在食品

卫生法典委员会召开会议前后酌情组建电子工作组和实体工作组，并尽可能提供食典委

官方语言的翻译。 

战略目标 4：实施有效、高效的工作管理系统和措施 

在编制指南的过程中，所有工作文件和电子讨论均要通过电子论坛

（http://forum.codex-alimentarius.net/）及时透明地分发。随着修订工作的展开，相关文本

的最终版本将在委员会年会召开前翻译成食典委官方语言。 

6. 提议与其他现行法典标准的关系 

本提议的提出是之前提议将过敏原污染作为重要卫生控制措施纳入修订后《食品卫

生通用原则》（CXP 1-1969）的后续行动。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用标准》（CXS 1-1985）规定，已知会引起超敏反应的下列食

品和成分均要进行通报： 

• 含有麸质的谷物；即小麦、黑麦、大麦、燕麦、斯佩耳特小麦以及这些产品的

杂交品种或产品； 

• 甲壳类动物及其产品； 

• 蛋和蛋制品； 

• 鱼和鱼产品； 

• 花生、大豆及其产品； 

• 乳和乳制品（包括乳糖）； 

• 木本坚果和坚果产品； 

• 浓度不低于 10mg/kg 的亚硫酸盐。 

7. 明确专家科学建议的要求和可用情况 

启动本项工作无需粮农组织/世卫组织或其他相关专家机构提供专家科学建议。危害

已为人知，重点工作是描述减少过敏原污染的控制措施。 

8. 明确是否需要外部机构为标准制定提供技术支持 

预计不需要粮农组织/世卫组织提供技术支持，但可能会需要各成员国的食品过敏专

家提供支持。各成员国负责征集本国的相关意见，同时认识到很多现有机构可以提供技

术专长，包括来自美国过敏研究与资源计划、欧洲过敏及临床免疫研究所等机构以及澳

大利亚过敏及过敏性反应组织等消费者群体的专家。 

9. 新工作完成时间表（标准制定时间通常不超过五年） 

• 食品卫生法典委员会第四十九届会议（2017）：食品卫生法典委员会通过新工

作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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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典委第四十一届会议（2018）：食典委批准新工作 

• 食品卫生法典委员会第五十届会议（2018）：开始日期 - 在步骤 3 编写讨论文件

及操作规范草案  

• 食品卫生法典委员会第五十一届会议（2019）：在步骤 5 通过  

• 食品卫生法典委员会第五十二届会议（2020）：操作规范定稿 

• 食典委第四十二届会议（2021）：在步骤 8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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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IV 

项目文件 

制定（微）生物食品源危机/疫情管理指导文件 

（由欧盟编写） 

1. 指导文件的目的和范围 

新工作的目的是就食品源疫情/危机的管理为主管部门提供指导，包括国家项目与国

际食品安全当局网络的沟通。指导文件将涵盖应备、检测、响应和恢复，希望能够限制

此类事件的影响。新工作的范围限定为生物危害。指导文件将酌情为粮农组织/世卫组织

编写的文件以及法典文本提供补充，建立关联。文件将讨论食品源疫情/危机发生时主管

部门的作用，以及与食品企业经营者和其他利益相关方的合作。 

2. 相关性和时效性 

多数法典标准就一般性或部门性的良好卫生规范、良好生产规范等提供了准则，旨在

预防污染，防止消费者因摄入食品而受到危害。很遗憾，这些暴露防不胜防，很多散发

事件或多点事件都可能联系到同一个食品来源（疫情，若严重或扩散则会造成危机）。

因而，拟议的风险管理指导文件在预防措施无法全面起效时为现有标准提供了补充。 

3. 需要考虑的主要方面 

指导文件将就疫情应备及管理提供建议。 

应备建议的重点是在疫情发生前要建立并保持系统性方法。应备着眼于以下方面，

但可能不限于此： 

• 公共健康和食品安全预警网络， 

• 运用病原菌的分子分型数据支持评价人类案例和食品的联系， 

• 开发架构和工具，确保公共卫生与食品安全部门交流信息， 

• 建立常设性的管理及危机沟通网络， 

• 可追溯性规定， 

• 模拟演习和培训。 

疫情/危机管理方面的建议侧重于以下方面，但可能不限于此： 

• 开展人群调查，找出可能的食品来源， 

• 开展（快速的）风险评估， 

• 对受影响产品向前和向后追溯， 

• 信息有效性（如分子分型分析，环境及流行病学调查）， 

• 与消费者和贸易伙伴进行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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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对照《确定工作优先重点的标准》开展的评价 

(a) 确保公平食品贸易，考虑发展中国家提出的需要 

食品源疫情/危机直接影响公共健康（发病率，有时也会影响死亡率）。这些疫情和

危机往往会让消费者与贸易伙伴出现过度反应，不仅仅是针对受影响批次。针对疫情/危

机管理和沟通制定系统性方法指南会限制此类影响，让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面对此类

事件时做出更加充分的准备。 

(b) 国家立法的多样化及其对国际贸易构成或可能构成的明显障碍 

食品安全立法着眼于预防、监测和整改行动（如有需要）。食品源疾病暴发或危机

出现时，若没有协调一致的方法（如公共卫生部门与食品安全部门）且未制定有效的沟

通策略，就可能产生混淆和不确定性，给国内消费和国际贸易带来不利影响。采纳国际

认可的方法可以减少对贸易的影响。 

(c) 工作所涉各部门的工作范围及重点工作。 

见 4.7。 

(d) 该领域其它国际组织已开展和/或相关国际政府间机构建议开展的工作 

粮农组织和/或世卫组织开展的很多工作，以及多项法典文本都与此项倡议相关。新

标准将在适当的环节提及这些工作，对其形成补充，并说明如何在（微）生物危机/疫情

应备和管理的大背景下应对这些问题。该标准将提供一种综合全面的方法，将现有各项

工作联系起来，并提高对于现有文件的认识。具体情况详见下表。 

表 

粮农组织和/或世卫组织开展的工作， 
及法典文本 

与拟议法典新标准的联系 

粮农组织/世卫组织关于在食品卫生 
紧急情况下运用风险分析原则和程序的

指南 2 

粮农组织/世卫组织的指导很泛。新标准应提供

更为一体化的方法，保护将人类调查数据与源

头联系起来，支持受影响货物向前和向后追

溯。另外还应提供部分新工具（如分子检测）

的相关信息，这些新工具可以支持调查开展，

并专门着眼于微生物危害。 

世卫组织“食品源疫病： 
调查及控制准则”3 

世卫组织的文件着眼于人类案例调查，提供了

初步风险评估数据的概要（针对所有危害，作为

参考很有价值）。法典标准则更加关注（微）

生物疫病，食品调查，如何处理流行病学调查

提供的关于人类和食品的历史及新出现分析数

据，通过调查发现问题，以及向前追溯等。 

                                                      
2 http://apps.who.int/iris/bitstream/10665/44739/1/9789241502474_eng.pdf?ua=1 
3 http://www.who.int/foodsafety/publications/foodborne_disease/outbreak_guideline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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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农组织关于“加强早期预警能力和 
食品安全保障能力”的培训手册 4 

建立早期发现和预警系统是疾病暴发应备工作

的有机构成。除参考粮农组织手册外，拟议准

则还将举例介绍一些专门检测生物疫病的工具

（如与分子检测结果建立联系），并将人类预

警网络（因为通常是从人类暴发开始）纳入进

来，整合人类与食品安全预警网络。 

粮农组织/世卫组织国家食品安全应急

预案制定框架 5 
现有文件为应备奠定了很好的基础。指导文件

将就微生物疫情应备措施的具体实施提供指

导，从而对现有文件形成补充。 

《实施微生物风险评估的原则及准则》

（CAC/GL-30-1999）6。 
拟议指导文件只涉及当前的风险评估，并指出

要搭建架构，针对新出现的风险开展快速风险

评估。建议根据 CXG-30-1999 号文件的原则和

准则开展此项工作。 

《食品安全紧急情况下信息交流的法典

原则及准则》（CAC/GL 19-1995）7 
信息交流只是危机应备和管理的一部分工作。

这部分可以非常简短，提及 CXG 19-1995 号 
文件的各项建议。 

粮农组织/世卫组织“适用于食品安全

领域的风险沟通手册”8 
手册着眼于总体的食品安全风险交流，在风险

交流部分将提及手册，这部分是拟议指导文件

草案中不可或缺的内容。拟议指导文件草案将

讨论特定疫情情境下（包括在来源不确定的情

况下如何沟通）以及针对生物危机进行风险交

流的重要问题。 

世卫组织“疫情沟通：疫情发生时 
与公众沟通的最佳做法”9 

世卫组织文件比较笼统，并未触及食品作为可

能来源的沟通问题，因而有必要就特定食品源

（微）生物疫情发生时的沟通交流提供具体的

指导。 

粮农组织“食品追溯性指南”10 粮农组织的指南说明了如何实施可追溯系统，

以及如何利用可追溯系统进行召回，这些措施

都是疫情/危机应备和管理的重要内容。但指南

中并未提供相关工具，即分析不同来源的可 
追溯信息，以便探测热点、为下一步调查和 
源头指明方向；拟议的指导文件中将包含此类

工具。 

                                                      
4 http://www.fao.org/3/a-i5168e.pdf 
5 http://www.fao.org/docrep/013/i1686e/i1686e00.pdf 
6 http://www.fao.org/fao-who-codexalimentarius/sh-

proxy/en/?lnk=1&url=https%253A%252F%252Fworkspace.fao.org%252Fsites%252Fcodex%252FStandards%252FCAC

%2BGL%2B30-1999%252FCXG_030e_2014.pdf 
7 http://www.fao.org/fao-who-codexalimentarius/sh-

proxy/fr/?lnk=1&url=https%253A%252F%252Fworkspace.fao.org%252Fsites%252Fcodex%252FStandards%252FCAC

%2BGL%2B19-1995%252FCXG_019e.pdf 
8 http://www.fao.org/3/a-i5863e.pdf 
9 http://www.who.int/csr/resources/publications/WHO_CDS_2005_32web.pdf 
10 http://www.fao.org/3/a-i7665e.pdf 

http://www.fao.org/3/a-i5168e.pdf
http://www.fao.org/fao-who-codexalimentarius/sh-proxy/en/?lnk=1&url=https%3A%2F%2Fworkspace.fao.org%2Fsites%2Fcodex%2FStandards%2FCAC+GL+30-1999%2FCXG_030e_2014.pdf
http://www.fao.org/fao-who-codexalimentarius/sh-proxy/en/?lnk=1&url=https%3A%2F%2Fworkspace.fao.org%2Fsites%2Fcodex%2FStandards%2FCAC+GL+30-1999%2FCXG_030e_2014.pdf
http://www.fao.org/fao-who-codexalimentarius/sh-proxy/en/?lnk=1&url=https%3A%2F%2Fworkspace.fao.org%2Fsites%2Fcodex%2FStandards%2FCAC+GL+30-1999%2FCXG_030e_2014.pdf
http://www.fao.org/fao-who-codexalimentarius/sh-proxy/fr/?lnk=1&url=https%3A%2F%2Fworkspace.fao.org%2Fsites%2Fcodex%2FStandards%2FCAC+GL+19-1995%2FCXG_019e.pdf
http://www.fao.org/fao-who-codexalimentarius/sh-proxy/fr/?lnk=1&url=https%3A%2F%2Fworkspace.fao.org%2Fsites%2Fcodex%2FStandards%2FCAC+GL+19-1995%2FCXG_019e.pdf
http://www.fao.org/fao-who-codexalimentarius/sh-proxy/fr/?lnk=1&url=https%3A%2F%2Fworkspace.fao.org%2Fsites%2Fcodex%2FStandards%2FCAC+GL+19-1995%2FCXG_019e.pdf
http://www.fao.org/3/a-i7665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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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食品安全当局网络 11，包括国际食

品安全当局网络/国际卫生条例沟通模

板草案：出现食品安全事件或食品源疫

情时与国家和国际合作伙伴分享信息的

国家规范 12。 

参考国际食品安全当局网络对于疫情/危机管理

非常重要，可将此作为与贸易伙伴交流信息的

一个途径，也是疫情/危机应备和管理的部分 
内容。国际食品安全当局网络模板草案说明了

何时（决策树）及怎样（通报模板）使用国际

食品安全当局网络。拟议指导文件将把国际 
食品安全当局网络纳入一个综合全面的方法 
之中，另外还会就各国如何在国家层面上开展

协调、共享信息提供指导，同时考虑到中央和

区域治理。 

粮农组织/世卫组织关于建立和完善国

家食品召回系统的指南 13 
召回可以是疫情管理工作的部分内容。拟议指

导文件不会具体说明如何组织召回，而是提及

了现有的粮农组织/世卫组织指导意见。指导文

件中将说明如何根据食品源疫病调查结果识别

需召回货物。 
 

(e) 提案对象实现标准化的可行性 

食品源疫情/危机可能使由多种不同的危害和条件引发，但仍需制定一份指导文件，

就食品源疫情/危机的管理提供系统性方法，以便做好准备，减少对公共健康和贸易的影

响，在需要采取即刻行动的条件下高效应对。 

(f) 对于相关问题全球影响的考虑 

食品源疫情/危机在全球各地均有发生。尽管已经制定了相对严格的预防性食品安全

标准，2015 年欧盟还是报告了 4,300 多起（微）生物食品源疫情，涉及 36,000 多人，其

中超过 3,800 住院，17 人死亡。 

5. 食品卫生法典委员会评价及优先安排新工作的标准 

(a) 信息及时性：是 

收集分享相关经验，加强全球各地的应备能力，有助于减少未来疫情/危机对公共健

康和贸易的影响。 

另外，新的分子分析法（如全基因组测序）提供了越来越多的数据，也有助于识别

人类案例和食品源案例。有了这些信息，就能够更早地发现疫情，改进对此类事件的管

理，更加准确地识别所涉批次，进而减少采取行动产生的不利影响。 

这些复杂的新数据要在适当的风险管理和风险交流框架下进行处理。 

  

                                                      
11 http://www.who.int/foodsafety/areas_work/infosan/en/ 
12 尚未出版。 
13 http://www.who.int/foodsafety/publications/recall/en/ 

http://www.who.int/foodsafety/areas_work/infosan/en/
http://www.who.int/foodsafety/publications/recal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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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对公共健康的有利影响 - 给公共健康带来的食品传播风险：是，很高（20） 

食品源疫情对公共健康的影响有多种不同的说法。另见 4.6。2011 年，发芽种子暴发

产志贺毒素大肠杆菌（STEC）O104:H4 疫情，造成至少 4.000 人感染，55 人死亡。2008

年，加拿大熟肉中李斯特杆菌造成 57 人感染，其中 24 人死亡。更好的应备和管理可以给

公共健康带来积极的影响。 

(c) 因公共健康风险对贸易产生的影响：评分为 10 

指导文件对所有食品均很重要。食品疫情可能导致消费者不愿购买所涉食品，甚至

也包括与疫情并无直接关联的其他食品。就疫情来源进行不成熟、不适当的交流会进一

步削弱消费者的信心。恢复消费者信心通常很困难，且耗时很久，很多食品企业经营者

因此陷入困境。2011 年产志贺毒素大肠杆菌（STEC）疫情发生后，仅在最初两周内，果

蔬业农民损失据测算就达到 8.12亿欧元。出口禁令造成的年度损失额达到 6亿欧元。2008

年李斯特杆菌疫情暴发后，安大略省诉讼中声称损失额高达 3.5 亿美元。 

6. 与法典战略目标的相关性 

战略目标 1：制定国际食品标准，解决当前和新出现的食品问题 

（微）生物疫情每天发生。随着新的分析方法出台，预计检测到的疫情数量将会有

所增加。这并不意味着公共卫生风险增大，而是这些风险之前未被识别；这些风险可能

会严重干扰经济（影响消费和贸易），因而要对疫情进行适当的管理。 

战略目标 2：确保制定法典标准时采用风险分析原则 

指导文件不会着眼于具体的危害或食品，而是希望涵盖引发疫情的各类食品中的所有

微生物危害。指导文件将包括风险分析的三项内容：将就初步风险管理活动提供建议，

包括疫情发生时开展快速的初步风险评估；就应采取哪些风险管理措施提供建议，以便

做好准备，限制疫情暴发的程度；就如何进行沟通提供建议，努力让消费者和贸易伙伴

相信产品的安全性。 

战略目标 3：促进所有法典成员的有效参与 

疫情可能出现在世界各地，因而拟议指导文件与所有成员都高度相关。特别是发展中

国家的主管部门可能受益于这一指南，因为他们可能不具有自行开发此类指南的资源。

我们预期将在食品卫生法典委员会召开会议前后酌情组建电子工作组和实体工作组，并

尽可能提供食典委官方语言的翻译。 

战略目标 4：实施有效、高效的工作管理系统和措施 

在编制指南的过程中，所有工作文件和电子讨论均要通过电子论坛

（http://forum.codex-alimentarius.net/）及时透明地分发。随着修订工作的展开，相关文

本的最终版本将在委员会年会召开前翻译成食典委官方语言。 

http://forum.codex-alimentarius.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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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提议与其他现行法典标准的关系 

该指导文件将对侧重于预防食品源危害和疫情的现有法典标准形成补充。提议编写

的指导文件针对预防措施失败的情况提供了建议。 

8. 明确专家科学建议的要求和可用情况 

启动此项工作无需借助专家的科学建议；该工作涉及多种危害和食品商品，大多已

经开展了风险评估。世卫组织“食品源疫病：调查及控制准则”梳理了最重要食品源疾

病的流行病学情况以及预防控制方法。 

9. 确定是否需要外部机构对该标准提供技术投入以便为此制定计划 

目前未提出额外需要。 

10. 为完成这项新工作所建议的时间安排，包括起始日期、建议在步骤 5通过的日期

以及建议食典委通过的日期。 

食品卫生法典委员会第四十九届会议结束后，若会议同意开展此项新工作并确定了

职责范围，则可由电子工作组起草初稿草案；电子工作组的工作成果将在食品卫生法典

委员会第五十届会议上进行介绍，希望在 2020 年举行的食品卫生法典委员会第五十二届

会议上在步骤 5 提议，由 2021 年 7 月举行的食典委会议最终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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